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流程

（一）调查摸底。认真对照减租政策和实施细则，确定符合

享受房租减免政策的承租户清册。进一步明确承租户清册中

承租方是否为实际经营承租户，摸清租赁链条及其各环节承

租方基本情况，形成承租方和实际承租户两张清单。清单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单位、房产地址、产权单位、所在行业、企

业类型、租约时间、转租情况、减免时间、减免金额等。

（二）政策告知。通过公示公告、电话联系、邮件通知、网

络沟通等方式，广泛宣传租金减免政策，营造良好氛围。根

据调查摸底情况，主动向符合条件的承租方点对点联系告

知，做到应知尽知；存在转租方的，要联系告知实际经营承

租户。告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减免范围、减免标准、办理程

序、受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受理时间、申请文本，需提交

的材料、纠纷处理方式等。履行告知程序后应形成告知情况

登记。同时，如有需要，应对实际承租户进行专项辅导，帮

助其完成租金减免事项。

（三）受理申请。承租方一般要书面提出资金减免申请，申

请材料一般应有营业执照、小微企业证明（市场监管总局网

站“小微企业名录查询”结果、纳税申报表等）、实际经营

承租户承诺书等。受理审核工作要坚持便民原则，如果因疫

情防控等原因，无法线下申请审核的，可以采取网上平台申



报、信函申报等多种方式进行远程受理审核。经审核，材料

不全的，要及时告知申请人，补齐后予以办理。

（四）审核批准。坚持高效审批、规范有序，优化审批流程，

履行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承租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的，出租

单位受理承租户申请后，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如出租单

位本身为主管部门的，则由出租单位自行核准，并留存必要

的档案资料备查。承租国有企业房屋的，出租企业受理承租

户申请后核准，并报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备案。

因不符合减租条件导致审批不通过的，要及时告知申请人原

因，并做好解释工作；通过补充材料、提供相关证明可达到

符合减租条件的，要及时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重新审批。

（五）结果反馈。房租减免申请审批通过后，应及时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办理减免手续。采取现金直接返还方式的，要

确认对方身份和银行账号，并取得申请人收到减免资金的确

认材料；采取延期或者免租等方式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及时

签订补充协议。对于涉及转租情形的，出租单位可与转租方、

实际经营承租户共同签订减免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由转租

方将所减免租金全部减免至实际经营承租户。对不符合减免

条件的承租方，要及时告知原因并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六）统计报送。逐项核对、及时登记房租减免情况，确保

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汇总形成房租减免工作台账。

按要求填报减租表格，定期报送房租减免政策落实情况。


